
桃園市 110學年度國民小學辦理生涯發展與職業試探講座-範例 

辦理學校 ○○國小 

活動名稱 職業達人開講(可配合學校主題自行調整) 

學生人數  共       265         人次 

辦理方式 ■各班分別辦理(共  5 班) ■跨班級辦理 ■自由報名(需 15人以上) 

師   資 

(一) ■外聘      ■內聘 

(二)資格(同一名教師具複數資格者擇其 1填寫，不需複數填寫) 

  ■現職技術型高中合格教師 

序號 姓名 職群(科) 任職高中名稱 

1 王大明 觀光科 ○○高中 

2 陳大華 動力機械科 ○○工商 

  ■具相關科目合格教師證者。(請填寫證照字號，不須附證照之影本) 

序號 姓名 職群(科) 相關證照字號 

1 林中美(內聘) 美術科 小字第 000000000號 

2    

  □具有相關職種乙級技術士證照者。 (請填寫證照字號，不須附證照 

    之影本) 

序號 姓名 職群(科) 相關證照字號 

1    

2    

  □具有民俗技藝教師之資格者。(須附證照之影本) 

講師姓名：1.            2.            

  ■實際從事該職業連續達三年以上，表現優異者。(須以文字說明)           

講師姓名：1.蔡小明:本校 6年級學生家長，從事藥師職業 5年，現

為○○藥局藥師。 

活動日期 111年  5 月 27 日至 111年 6 月 17 日 共 7 場次 



活動地點 

各班分別辦理：5、6年級各班教室 

跨班級：美術專科教室 

自由報名：社團活動教室 

活動時間表 

一、各班分別辦理 

二、跨班級辦理 

三、自由報名(需 15人以上) 

(每節 40 分鐘以上得支領 1 節之鐘點費) 

(未辦理項目表格得刪除) 

日期 時間 講座內容 職群 講師 鐘點數 人數 

5/27 10:00~10:

40 

跟我去旅遊!

導遊的工作 

餐旅職群 王大明 1 25 

5/28 9:00~9:40 跟我去旅遊!

導遊的工作 

餐旅職群 王大明 1 25 

5/29 15:00~15:

40 

跟我去旅遊!

導遊的工作 

餐旅職群 王大明 1 25 

6/3 9:00~10:2

0 

生涯「藥」不

「藥」 

醫護職群 蔡小明 2 25 

6/4 9:00~10:2

0 

生涯「藥」不

「藥」 

醫護職群 蔡小明 2 25 

日期 時間 講座內容 職群 講師 鐘點數 人數 

6/10 9:00~9:40 藝術家的工作 藝術職群 林中美 1 120 

日期 時間 講座內容 職群 講師 鐘點數 人數 

6/17 7:00~10:0

0 

飛行日誌~認

識飛機維修 

動力機械 陳大華 3 20 



備註  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 

  



桃園市立ＯＯ國小 110學年度國民小學辦理生涯發展與職業試探講座概算表 

項次 項    目 
單

位 

單價

(元） 
數量 金   額 說      明 

1 
外聘講師鐘點費

(跨班級) 
節 2000   

1.外聘講師（針對全校性或全年級

或跨班級學生活動講座）。（含高級

中等學校教師、家長等） 

2. 授課時間每節為 50分鐘，依實

際授課時數核實支付。 

3.最少須有 2個班級學生參加。 

2 
內聘講師鐘點費

(跨班級) 
節 1000   

1.內聘講師（針對全校性或全年級

或跨班級學生活動講座）。 

2. 授課時間每節為 50分鐘，依實

際授課時數核實支付。 

3.最少須有 2個班級學生參加。 

3 
外聘講師鐘點費

(班級) 
節 400   

1.外聘講師針對班級學生講座。（含

高級中等學校教師、家長等） 

2. 授課時間每節為 40分鐘，依實

際授課時數核實支付。 

4 
內聘講師鐘點費

(班級) 
節 320   

1. 內聘講師針對班級學生講座。 

2. 授課時間每節為 40分鐘，依實

際授課時數核實支付。 

5 
教材及資料印 

製費 
人 50   

1.以每場次學生人數加總為上限。 

2.教材、講義、補充資料及成果檢討

報告印製，核實支付。 

6 活動材料費 份 
100   1.以每場次學生人數加總為上限。 

2.1或 2節課申請每份 100元，3(含)

節課以上者每份 200元。 200   

7 誤餐費 人 80   

1.外聘講師課程逾誤餐時間或上午

及下午皆有排課始得申請。 

2.校內人員僅得於用餐時間仍執行

本案業務始得支用。 

8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式  1  鐘點費*2.11%，核實支付 

9 雜支 式  1  

1.1-8項金額加總之 5%以內編列。 

2.依「教育部補(捐)助及委辦計畫

經費編列基準表」雜支之定義範圍

內執行。 

 合  計 元  

承辦人：        單位主管：         會計主任：         校長： 


